
更正内容： 

1．“四、合格投标人的资格要求”中“3、具备政府主管部门颁发的市政公用工

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及其以上资质（适用于包件 1、2、4）”调整为（适用于农村片

区之外的其他包件），使其与实际包件内容相符合。 

2．采购需求中各专业类别子项最高限价调整为下表（包件顺序已由前序更正公

告修改）： 

包号 包名称 区域范围 专业类别 
子项最高限

价（万元） 

包件

1 

浦锦街道市政道路、道路绿

化、排水管道养护（城市南

区） 

城市化地区，沈庄

塘以南至镇界 

市政公路道路 94 

道路绿化（行道树） 17 

道路绿化（绿地） 68 

排水管道 63 

包件

2 

浦锦街道市政道路、道路绿

化、排水管道养护（城市北

区） 

城市化地区，周浦

塘以北至区界 

市政公路道路 288 

道路绿化（行道树） 83 

道路绿化（绿地） 156 

排水管道 197 

包件

3 

浦锦街道市政道路、道路绿

化、排水管道养护（城市中

区） 

城市化地区，周浦

塘以南，沈庄塘以

北 

市政公路道路 336 

道路绿化（行道树） 63 

道路绿化（绿地） 134 

排水管道 71 

包件

4 

浦锦街道农村道路、道路绿

化、排水管道养护（农村片

区） 

村域（不含郁宋

村） 

市政公路道路 27 

道路绿化（行道树） 0 

道路绿化（绿地） 19 

排水管道 550 

3．采购需求中“七、结算原则及支付方式(2)支付方式 2)市政公路道路养护经费

其中 30%作为专项维修资金用于道路小修（即包件 1 北片 86 万元；包件 2 中片

100 万元，包件 3 农村片 8 万元；包件 4 南片 28 万元）”调整为“（即包件 1 南

片 28 万元，包件 2北片 86 万元；包件 3中片 100 万元，包件 4农村片 8万元；）” 

3．本项目投标截止时间及开标时间顺延至 1 月 19日 13:30。 


